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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申 請 列 入 名 冊 所 須 提 交 證 明 文 件 的 註 釋  
 

本註 釋 必須與《申請註冊為一般建築承建商 /專門承建商須知》或《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一併理

解方為正確。  

現提醒申請人在接受面試 /評審前，必須提供所需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實之用。沒有遞交或延遲遞交

正本文件的人士，其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押後。  

申請人須在適用的情況下提交下述文件。  

除了本核對表所列的項目外，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 /建築事務監督在審議有關申請時，可能會要求

申請人提交其他資料 /文件，或作進一步的澄清。  

 

1. 申請表格及訂明的費用  

 (a) 表格BA2號   
- 必須提交表格BA2號的正本。  

 (b) 訂明的費用    
- 所 需 費 用 請 參 閱 「 各項收費一覽表」 第 IV項B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專門承建商

(http://www.bd.gov.hk/chineseT/inform/index_fees.html)。 
 
2. 其他輔證表格  
 (a) 表格RR-1號: 負責監督工作經驗的批註 

- 必須提交工程的詳細資料及工作期，以證明在有關工程方面具備所需經驗，而這些資料
須獲有關人士批註。 

 (b) 表格RR-2號:申請列入名冊的承建商就定罪 /紀律處分 /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記錄所作的聲明  
- 承建商須就在 申 請 日 期 前 三 年 間 涉 及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作 出

聲 明 。 

 (c) 表格RR-3號 : 申請列入名冊/申請增聘的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其他高級人員就定罪/紀律
處分/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記錄所作的聲明 

- 擬委聘人士須就在 申 請 日 期 前 三 年 間 涉 及 定 罪 / 紀 律 處 分 /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的 記 錄
作 出 聲 明 。  

- 每名擬委聘人士須個別提交聲 明 。 

 (d) 表格RR-4號: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就過往的面試 /評審記錄所作的聲
明  

- 擬委聘人士須就過往的 面 試 / 評審記 錄 作 出 聲 明 。  
- 每名擬委聘人士須個別提交聲 明 。 

 (e) 必須提交表格的正本。  
 

3. 商業登記及證明文件  

 (a) 商業登記冊內的最新資料摘錄的核證本正本（IRBR 152）。  

 (b) 現行商業登記證(IRDB101)的副本及有關註冊費用的付款證明。  

 (c) (如屬法團)本年度交回公司註冊處的周年申報表（表格AR1）副本  
- 證明有關公司的董事身分; 
- 顯示公司註冊處已收到表格AR1的證明（例如付款收據、收款蓋印等）。  

 (d) 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的香港身分證 /護照副本。   
- 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的香港身分證 /護照副本必須具有其簽名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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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織圖(只適用於申請人為法團)  -  參閱範本以作參考  
 (a) 為了證明管理架構及決策機制妥善，有關人士提交的組織圖必須示明: 

− 在技術和財政事宜上的基本管理架構及決策機制；  
− 董事局全體董事的姓名；  
− 擔任關鍵職位的全體人員姓名，包括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其他高級人員（如適用

的話）及其他合資格人員；  
− 申請類別（即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屬_______工程類別的註冊專門承建商（註冊專門承

建商（         類別））；  
− 組織圖的生效日期。  

 (b) 組織圖須示明根據法定規定公司董事局的最少法定人數，以及有關組織圖已獲不少於該法定
董事人數的批註。  

 
5. 授權書 /決議  

(a) 如申請人為個別人士（獨資經營者），則申請人便被視為獲授權簽署人，因此無須提交授權
書。  

(A) 授權獲授權簽署人  (只適用於屬合夥的申請人) - 參閱範本以作參考 

 (a) 如屬合夥，必須提交由其餘合夥人委任一名合夥人為獲授權簽署人的授權書，以便獲授權簽
署人可以根據《建築物條例》代申請人行事。  

− 如其中一名合夥人為法團，則申請人須被視為法團。  
− 申請人可委任多於一名獲授權簽署人。  
− 授權書除了須獲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批註外，還須獲所有其他合夥人批 註 。  

 (b) 此 外 ， 亦 須 在 授 權 書 中 註 明 申 請 註 冊 的 類 別 （ 即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類別））。  

 
(B) 委任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  (只適用於申請人為法團) - 參閱範本以作參考 

 (a) 必須提交董事局委任一名獲授權簽署人的決議，以便獲授權簽署人可以根據《建築物條例》
代申請人行事。  

 (b) 必須提交董事局委任一名董事作為技術董事的決議，而該名技術董事需獲董事局授權：  
− 取用工業裝置及資源；  
− 在進行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方面提供技術及財務支持；及  
−  為公司作出決定和監督獲授權簽署人及其他職員 
以確保有關工程是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而進行。  

 (c) 技術董事必須是根據《公司條例》的規定而獲委任的董事，以及必須由董事局委任以履行技
術董事的職責。  

 
 

(d) 
 

如需一名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協助一名沒有所需資格或經驗的技術董事，則申請人須
提 交 董 事 局 的 決 議 ，以示委任該名獲授權簽署人 /其他高級人員協助該名技術董事管理根據
《建築物條例》進行的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  

 (e) 申請人可委任多於一名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  

 (f) 決議必須示明根據法定規定該公司董事局的最少法定人數，以及該決議已獲不少於該法定董
事人數的批註。  

 (g) 申 請 人 亦 須 在 決 議 中 註 明 申 請 註 冊 的 類 別 （ 即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 註 冊 專 門 承 建 商
（           類別））。  

 
6. 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的資格和經驗  
 (a) 必須提交有關文件（例如證書副本），以證明具備所需資格 (所需規定的詳情，請參閱《註冊

承建商作業備考》38 的附錄 A 至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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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必須提交有關文件，以證明其聲稱在相關範疇具有的經驗屬實。   
- 必須提供以前曾參與工程的詳細資料及工作期的文件，以證明所具有的經驗屬實，而這

些資料亦須獲有關的僱主或負責有關工程的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 /註冊岩土工程師 /
註冊承建商 /政府建築師、工程師或測量師批註。  

- 如 擬 委 聘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屬 自 僱 性 質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例 如
《建築物條例》所訂的指明表格或合約文件）均可能獲考慮。  

 (c)  (只適用於在 可 供 選 擇 的 規 定 第 2 、3或 5 項 下 提 出 申 請 的 技 術 董 事 ) 具有管理建築承建商
公司所需經驗的證明文件。   

- 必須提供具有承建商公司的董事身分或擁有權的證明，以確定這方面的經驗屬實（例如
根據《公司條例》提交的法定表格 (如AR1、D2及D3等)，並提交顯示公司註冊處已收取
有關法定表格 (如付款收據及認收蓋印等)的證明）；又或提供在承建商公司擔任高層管理
職位，全權負責管理有關技術、財務及人力資源事宜的證明。   

- 必 須 提 供 以 前 曾 參 與 工 程 的 詳 細 資 料 （ 例 如 《 建 築 物 條 例 》 所 訂 的 指 明 表 格 或 合 約 文
件），以證明其聲稱具有的經驗屬實，藉此顯示在其取得相關經驗時，承建商公司是參
與有關工程。  

 (d) 可 提 交 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的履歷作參考。受僱的記錄應按時間的
先後順序排列。  

 

7. 其他合資格人員  
 (a) 必須提交其他合資格人員的證書以證明具備合適資格，以及可 提 交 他 們 的 履歷以示明具備合

適經驗。  
 (b) 聘用信等證明文件，以顯示已聘請合適的合資格人員協助申請人及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

其他高級人員進行、管理和監督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   
 
8. 取用工業裝置和資源  
 (a) 申請人現時是承建商:  

- 有關取用工業資源的證明文件，例如核數師報告及損益帳，以顯示財政資源和狀況等。  
- 有關取用相關工業裝置的證明文件，例如過往租用或購買建造裝置的合約和發票副本、就

工 業 裝 置 的 擁 有 權而作出的核數師報表等。所引述的工業裝置項目，必須與工程類別相
關。  

 (b) 申請人是新承建商:  
- 有關取用工業資源的證明文件，例如最近三個月的銀行結單及一封銀行證明函件，以作為

有能力取用工業資源的證據，核數師報告及損益帳，以顯示財政資源和狀況等。  
- 有關取用相關工業裝置的證明文件，例如過往租用或購買建造裝置的合約和發票副本、就

工業裝置的擁有權而作出的核數師報表、建造裝置公司的有效合約或報價單，以顯示這些
公 司 願 意 向 承 建 商提供相關的工業裝置等。所引述的工業裝置項目，必須與工程類別相
關。  

 (c) 就現場土地勘測工程類別的承建商而言，須提供可證明能夠聘請適任人員作記錄和監督及現
場土力工程技術員的文件，連同:  
- 可顯示擬委聘的適任人員及現場土力工程技術員的學歷和經驗的文件;及  
- 能夠聘請適任人員及現場土力工程技術員的證明，例如委聘書、由適任人員及現場土力工

程技術員簽署的承諾書以提供有關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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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證明文件  

 (a) 承諾書  
- 如果擬委聘的獲授權簽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現正為另一名承建商出任為獲授權簽

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則須提供一份承諾書，說明他申請出任新僱主的獲授權簽
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一旦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後，他將會辭去其現時的獲授權簽
署人 /技術董事 /其他高級人員的身份。  

 (b) 如控 股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共 用 同 一 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便須提
交 由 核 數 師 以 聲 明 形 式 發 出 的 證 明 文 件 證 明 以 下 事 宜 ：  
(i) 控 股 公 司 擔 任 每 所 附 屬 公 司 的 成 員 ， 並 且 控 制 其 董 事 局 的 成 員 組 合 ; 
(ii) 控股公司持有每所附屬公司超過一半的已發行股本；及 
(iii) 控股公司控制每所附屬公司最少百分之七十五的投票權。 

 (c) 如控 股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共 用 同 一 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便須提
交 由 控 股 公 司 發 出 的 承諾書承諾以 下 事 宜 ：  
(i) 如 在 任 何 時 候 組 內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技 術 董 事 / 其 他 高 級 人 員 的 總 數 ， 較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註 冊 的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的 總 數 為 少 ， 則 控 股 公 司 應 立 刻 減
少 註 冊 公 司 的 數 目 ；  

(ii) 如 在 若 干 的 情 況 下 ， 組 內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數 目 較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的 數 目
為 少 ， 而 控 股 公 司 又 未 能 確 定 註 銷 哪 一 間 公 司 的 註 冊 ， 則 所 有 由 附 屬 公 司 及 控
股 公 司 所 負 責 的 建 築 工 程 應 暫 時 停 工 ， 直 至 該 控 股 公 司 能 確 定 註 銷 有 關 公 司 的
註 冊 為 止 。  

 
 


